附件1

广东社会组织支援“三区三州”建设

扶贫协作项目申报表（省本级）
	申报项目名称
	

	申报单位
	

	申报单位简介 （100字以内）
	

	申报单位联系人
	
	办公电话
	
	手机
	

	项目内容
	

	项目计划投入资金
	      万元（其中，自有资金    万元，发动会员单位资金    万元）

	项目实施起始时间
	

	项目预期效果
	

	单位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
注：1.此表请于4月28日前反馈省社会组织管理局；

联合申报的社会组织都要填报此表，并在申报单位处注明所联合社会组织名称；

如果申报项目与其他社会组织申报的重复，将按自愿原则作项目调整。
